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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国药融汇（上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拟与国药融汇（上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简称“国药

融汇”）签订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合同；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一、 本次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扩大医院直销销售规模、控制应收风险、优化运营周

期，国药一致及下属子公司拟与国药融汇（上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简称“国药融汇”）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信用额度不超过 10 亿

元，期限一年，2022 年预计支付国药融汇利息费用 3,000 万元。 

2021 年 3 月 28 日，本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对《关

于公司与国药融汇（上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刘勇、姜修昌、连万勇、

吴壹建、林兆雄、林敏已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 4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该议案尚须获得公司

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医药对外贸

易有限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本次交易的同时将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处理本次交易后续相

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正式协议等。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议案

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 国药融汇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707 号二层西区 234

室 

法定代表人：朱锦建 

注册资本：51,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从事与本公司所受让的应收账款相关的应收账款融资、

销售分帐户管理、应收账款催收、坏账担保。【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国药控股（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持有 23.53%

的股权；衢州钧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19.61%的股

权，Linklogis Hong Kong Limited 持有 19.61%的股权，PAG Growth 

HoldingⅡ(HK) Limited 持有 19.61%的股权，香港瀚投金创投资管理

https://www.qcc.com/firm/ha47dc4e10d59311b58b088654e79983.html


有限公司持有 11.76%的股权，上海骋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有 5.88%的股权。 

    3、财务状况 

2021 年 12 月末融汇保理合并层面的资产总额 29.66 亿元，净资

产 5.47 亿元，营业收入 10,902 万元，税后净利润 2,288.68 万元。 

经查询，国药融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国药融汇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信用额度不超过 10 亿

元。应收账款保理主要对象为二级或二级以上医院的应收账款，保理

方式为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保理，即公司对发生保理业务的应收账款

终止确认，视同应收账款已收款。 

通过比较银行等有关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综合资金成本及客户

范围，国药融汇应收保理适用范围更广，可作为公司应收账款保理业

务的有益补充。公司将结合业务的实际情况，结合各应收账款保理商

的优势，选择最优的保理方式。 

2022 年预计支付国药融汇利息费用 3,000 万元。 

四、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国药一致制定降低应收账款占比目标以来，从风险控制出发，

对部分应收账期较长的医院采取控制发货的措施，较好完成公司下达

的目标。2022 年公司在继续做好风险控制的基础上，将增加市场份

额，提高盈利空间作为主要经营目标。 

上述关联交易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公

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整

体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未与国药融汇发生关联交易。 

六、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根据《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公司章程》

等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在认真查阅了相关资质证明

和听取相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对公司《关于公司与国药融汇（上海）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

研究讨论。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不会影

响公司在财务上的独立性，没有损害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意将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经市场化方案比较，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

方展开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有利于扩大销售规模，保证公司盈利空间。

有利于优化融资结构，拓宽融资渠道，不占用企业银行授信额度。本

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符合市场交易原则，应收账款保理费率参照市

场价格协商确定，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与关



联方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七、 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30 日 


